
2025 年 11 月 14 日 本版编辑/傅帅 电子信箱/spzk0531@sina.com 法院周刊理论与实务 3

【案情】
　　 2023 年 4 月起，被告人赵甲未经批
准，在曲阜市小雪街道的一处院落内擅自
从事不合格汽油的经营、储存等高度危险
作业。 2023 年 9 月 5 日，赵甲被刑事拘
留；同年 11 月 16 日，被取保候审。后经
法院审理，2024 年 8 月 15 日，法院以危险作
业罪判处赵甲拘役 5 个月，缓刑 5 个月。
　　在缓刑考验期内，赵甲不思悔改，于
2024 年 10 月，在同一地点利用无牌照厢式
货车再次从事汽油经营、储存等高度危险
作业。 2024 年 12 月 30 日，赵甲被再次刑
事拘留。
【裁判】
　　本案中，定罪事实与量刑情节均无争
议，法院拟对赵甲所犯新罪判处有期徒
刑。根据《刑法》第 77 条第一款的规定，
赵甲在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应当撤销缓
刑，并依照《刑法》第 69 条关于数罪并罚
的规定，对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决定
最终执行的刑罚。《刑法》第 69 条第二款
明确规定：“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
役的，执行有期徒刑。”因此，赵甲的前
罪“拘役”将被后罪“有期徒刑”吸收。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赵甲因前罪“拘
役”而被先行羁押的期限(2023 年 9 月 5 日
至 11 月 16 日)，能否折抵数罪并罚后最终
决定执行的有期徒刑刑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撤销缓刑时罪犯
在宣告缓刑前羁押的时间能否折抵刑期问
题的批复》明确：“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
子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的，对其在宣告
缓刑前羁押的时间应当折抵刑期”。本案
中，赵甲数罪并罚后原判刑罚拘役被后罪
有期徒刑吸收，事实上只执行后罪的有期
徒刑。本案能否适用《批复》精神，将赵
甲宣告缓刑前羁押的时间折抵后罪有期徒
刑的刑期，存在以下两种观点：
　　观点一(肯定说)：应予折抵。根据
《刑法》第 47 条规定，有期徒刑的刑期，
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
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该条
文对“先行羁押”的折抵未附加任何限制
性条件，不能因数罪并罚中拘役被有期徒
刑吸收，就剥夺被告人依法享有的刑期折
抵权益，前罪的先行羁押期限应折抵最终
执行的有期徒刑。
　　观点二(否定说)：不应折抵。前罪的
羁押期限旨在折抵前罪的刑期，既然前罪
的拘役已被后罪的有期徒刑吸收，前罪的
刑期不再独立存在，其羁押期限亦失去了
折抵对象。若允许将前罪羁押期限折抵至
后罪有期徒刑，则构成对被告人的“重复
优待”，致使其不当获益。
　　法院经审慎研究，采纳第一种观点，决
定将被告人赵甲因前罪“拘役”而被先行羁
押的期限(2023 年 9 月 5 日至 11 月 16 日)折
抵数罪并罚后决定执行的有期徒刑刑期。
【法官说法】
　　法院采纳第一种观点，理由如下：
　　第一，严格区分法律规范，厘清不同
制度的功能定位。
　　《刑法》第 69 条规定的“数罪中有判

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
属于数罪并罚的实体规则，旨在解决多个
刑罚在合并执行时的主次关系与执行方
式。该规则通过吸收原则实现刑罚的最终
确定，避免刑罚执行的过度叠加，体现了
刑罚的经济性和人道主义精神。
　　《刑法》第 47 条规定的“先行羁押一
日折抵刑期一日”，是刑期计算的程序与
执行规则，其目的在于保障被告人的人身
自由权，对判决生效前已被剥夺的人身自
由予以司法补偿。这一规定贯彻了“未经
审判不得确定有罪”的原则，确保被告人
不因审前羁押而承受超出其最终刑罚的不
利后果。
　　二者分属不同层面，功能各异，不可
混为一谈。数罪并罚规则解决的是“最终
执行何种刑罚”的问题，而刑期折抵规则
解决的是“如何计算该刑罚的刑期”的问
题。将前罪的羁押期限折抵最终执行的刑
期，并非混淆了数罪并罚的吸收原则，而
是在最终执行的刑期确定后，依法对被告
人已被羁押的客观事实进行核算与补偿。
否定说的不当之处在于，将前罪羁押与前
罪刑罚进行了不当捆绑，忽视了羁押本身
作为“事实状态”的独立价值。
　　第二，恪守罪刑法定原则，保障被告
人合法权益。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的基石，其
内涵不仅涵盖“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
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更包含对被告人合
法权益的保障。司法机关应严格依法定罪
量刑，既不能法外施恩，也不能法外施
罚。
　　《刑法》第 47 条对先行羁押的折抵作
出了普适性、无条件的规定，并未设置
“仅能折抵本罪刑期”或“数罪并罚中不
适用”等例外情形。若采纳否定说，认为
前罪羁押因拘役被吸收而“作废”，无异
于在法律之外创设限制性条款，变相加重
了被告人的刑罚负担。这实质上是对被告
人合法权利的剥夺，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
的根本要求。被告人因同一事实(前罪行
为)被先行羁押，其人身自由的丧失，理应
在最终的刑罚执行中得到体现与补偿，否
则便有失公允。
　　第三，符合公平正义的朴素价值追
求。
　　从社会公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来
看，被告人已因其行为在看守所被羁押了
一定期限，这是其人身自由被客观剥夺的
事实。允许折抵，既是对被告人已受惩罚
的尊重，也是对司法公正的直观体现。否
定说虽在形式上强调法律的严格适用，却
可能导致个案中的实质不公，进而损害司
法公信力。
　　综上所述，先行羁押是判决执行前对
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剥夺，折抵刑期是被告
人的法定权利。在数罪并罚的框架下，无
论前罪刑罚是否被后罪吸收，该权利均不
应被剥夺。对被告人赵甲因前罪被先行羁
押的期限予以折抵，既是对《刑法》第 47
条的严格适用，也是对罪刑法定原则、公
平正义原则的切实践行。    王繁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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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缓刑前羁押的时间能否折抵刑期

【案情】
　　捞某爽火锅店位于淄博市周村区北郊镇，为
个体工商户，陈某明系该火锅店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照登记的经营者。 2024 年 4 月，陈某明与陈某
强签订《店铺转让合同》，约定陈某明将捞某爽
火锅店转让给陈某强，陈某强在今年 4 月店铺租
期届满前，可继续以陈某明名义办理营业执照、
税务登记等相关手续；但陈某强在经营期间产生
的债权债务由其本人负责，与陈某明无关。后，
捞某爽火锅店于今年 4 月注销。
　　自 2024 年 5 月起，天某顺牛羊肉公司向捞某
爽火锅店供应牛羊肉等火锅食材。今年，该火锅
店出现拖延付款情况。经双方对账，截至今年 3
月，捞某爽火锅店欠付天某顺牛羊肉公司货款 3 . 2
万元。因天某顺牛羊肉公司多次催要货款未果，遂
于今年 9 月将陈某明、陈某强起诉至法院，请求依
法判令陈某明、陈某强共同支付货款 3 . 2 万元。
　　庭审过程中，陈某明辩称，其与天某顺牛羊
肉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作为本案被
告主体不适格，不同意支付货款，并请求法院驳
回原告对其的起诉。
【裁判】
　　经审理查明，被告陈某强为经营捞某爽火锅
店，自 2024 年 5 月起，通过微信从天某顺牛羊肉
公司采购火锅食材。天某顺牛羊肉公司按照陈某
强的要求，将火锅食材送至该火锅店。收货后，
均由陈某强进行对账并支付货款。庭审中，天某
顺牛羊肉公司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收货单、转
款记录等证据，证实截至起诉之日，陈某强共欠
货款 3 . 2 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陈某强为经营捞某爽火锅
店，自 2024 年 5 月通过微信向天某顺牛羊肉公司

采购火锅食材。此时，捞某爽火锅店作为依法登
记的个体工商户正常经营。天某顺牛羊肉公司按
照要求将食材送至捞某爽火锅店内，基于交易经
营外观，其有理由相信交易对象系捞某爽火锅
店。陈某强采购、接收食材、对账、支付货款等
行为，均系以火锅店名义对外开展经营活动。且
双方的交易标的为火锅店经营所用食材，天某顺
牛羊肉公司的供货行为明显是针对火锅店这一经
营实体，而非向被告陈某强个人供货。因此，案
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应为天某顺牛羊肉公司与捞
某爽火锅店。被告陈某强作为案涉火锅店的实际
经营者，向天某顺牛羊肉公司出具欠条，对所欠
货款金额予以确认。故对天某顺牛羊肉公司要求
陈某强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法院应予支持。
　　关于陈某明的责任认定问题，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 59 条第三款之规定：“营业执照上登
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登记的经
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本案中，捞
某爽火锅店作为个体工商户，以字号对外开展业
务经营，其经营所负债务最终由经营者承担。陈
某明与陈某强虽签订《店铺转让合同》，将店铺
转让给陈某强，但工商登记并未变更。在店铺经
营存续期间，该店与天某顺牛羊肉公司建立买卖
合同关系所负债务，在火锅店注销后应由登记经
营者陈某明承担。陈某明与陈某强之间的协议系
双方内部约定，对第三人即天某顺牛羊肉公司不
产生法律效力，不能以此对抗外部债权人的合法
权益。陈某明在承担对外连带责任后，可根据其
与陈某强之间的协议向陈某强主张权利。因此，
被告陈某明作为登记经营者，应对捞某爽火锅店
在经营期间所产生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综上，

法院依法判决被告陈某明、陈某强连带支付原告
天某顺牛羊肉公司货款 3 . 2 万元。判决后，原告
及被告双方均未上诉。
【法官说法】
　　在民事诉讼中，个体工商户并无独立的财
产，其债权债务及财产归属均由个体工商户背后
的自然人承担。当个体工商户的登记经营者与实
际经营者不一致时，债务应如何承担？
　　实际经营者以个体工商户字号的名义对外订
立合同，登记经营者是否承担责任，需从相对人
的主观状态是否善意、该相对人对交易对象的知
悉程度、有无产生信赖利益等因素进行综合判
断。若相对人并非因自身过错而不知或不应知登
记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符，则应认定为善意。
此时，个体工商户的登记经营者虽未实际参与经
营，但营业执照作为一种法定的经营凭证，具有
对外公示的法律效力，它向公众表明了个体工商
户的经营者身份。基于这种公示效力，当个体工
商户的登记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时，登记
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应当共同对个体工商户的债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登记
经营者在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后，可根据其与实际
经营者的内部约定进行责任分配，但不得以此内
部约定对抗第三人。
　　登记经营者在允许他人使用其营业执照开展
经营活动时，应当保持高度审慎，充分评估由此
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对于实际经营者而言，若
其实际控制经营并享有经营收益，虽未办理登记
手续，但在法律层面，其责任主体地位并不因此
免除。因此，实际经营者在开展业务时，应当依
法办理登记手续，避免因债责不清而面临不必要
的法律风险。        刘浩楠 章晓璇

店铺转让后登记经营者为何仍需“买单”

【案情】
　　在申请执行人方某与被执行人陈某民间借贷
纠纷案件的执行过程中，法院作出执行裁定，拍
卖陈某名下的一处房产。案外人孙某作为异议人
提出，因陈某欠其工资及投资收益，在法院查封
涉案房屋前两个月，其已与陈某就该房屋签订
《房屋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为 10 年，并以抵债
方式一次性交纳了 10 年房租。因此，孙某要求确
认其在租赁合同期间享有“买卖(拍卖)不破租赁”
的权利；在买卖(拍卖)成交价确定时通知其，其在
同等价格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该拍卖房屋的权
利。
【裁判】
　　法院审理认为，从形式上看，异议人提交的
房屋租赁合同签订日期虽在法院查封该房屋之
前，但其支付租金的方式是以债抵租，实质是债
的一种履行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
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31
条规定：“承租人请求在租赁期内阻止向受让人
移交占有被执行的不动产，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
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租赁合同并占有使用该不

动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承租人与被执行人
恶意串通，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承租被执行的不
动产或者伪造交付租金证据的，对其提出的阻止
移交占有的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
述规定，案外人作为承租人主张排除对不动产的
强制执行，应提供证据证明在人民法院查封前已
签订合法有效的租赁合同，且已合法占有、使用
该不动产。案外人孙某主张以欠付工资及应支付
投资收益抵顶 10 年租金，但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
债权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且未提供证据证明在人
民法院查封前已合法占有、使用案涉房屋。故案
外人对案涉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
权益，其提出的异议请求不成立。
【法官说法】
　　“买卖不破租赁”是为保护承租人的弱势地
位而设立的制度，它使承租权这一债权具备了物
权化的对抗属性，是对合同相对性的突破。在金
钱债务执行过程中，若不动产存在租赁关系，对
被执行人不动产处置参考价和拍卖成交价的影响
极大，尤其是当承租人提前支付多年租金时，影
响更为显著。因此，申请执行人为了最大限度实

现自身债权，往往不同意案外人“带租拍卖”的
要求。实践中，有些被执行人为了对抗执行，虚
构租赁关系，恶意利用“买卖不破租赁”规则向
法院提出异议，意图阻却执行。当申请执行人的
债权与案外人的租赁权发生冲突时，案外人的租
赁权能否对抗法院对涉案不动产的执行，需要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
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31 条规定进行审
查，重点审查两方面内容：一是案外人与被执行
人在人民法院查封不动产之前，是否已订立真实
有效的不动产租赁合同；二是案外人在人民法院
查封不动产之前，是否已对不动产持续占有、使
用，即已交付租金并在不动产内进行生活、生
产、经营等活动。上述案件中，孙某与陈某签订
的房屋租赁合同，是陈某以其房屋使用权抵偿欠
款，“以租抵债”实际是一种债的履行方式，不
同于承租人与出租人签订的租赁合同。同时，案
外人孙某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债权的真实性与合
法性，以及涉案房屋在被查封前已由其合法占
有、使用，因此不适用“买卖不破租赁”原则。

高文倩 张恒贵

以租抵债的租赁权能否阻却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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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款

（元）

1

安徽
万基
置业
集团
有限
公司

T D J Z -
2016-HZ
- 0 0 8 融
资 租 赁
合同（售
后回租-
不 动 产
类 ） 、
T D J Z -
2016-HZ
- 0 0 8 号
咨 询 顾
问协议

滁 州 港 汇
商 业 管 理
有限公司、
安 徽 万 基
置 业 集 团
有限公司、
程永崇、王
兰凤、程晓
莉 、程 豪 、
安 徽 永 泰
永 利 资 产
运 营 有 限
责任公司

TDJZ-2016-HZ-008
保 01 号、TDJZ-2016
-HZ-008 保 02 号、
TDJZ-2016-HZ-008
保 03 号、TDJZ-2016
-HZ-008 保 04 号、
TDJZ-2016-HZ-008
保 05 号、TDJZ-2016
-HZ-008 保 06 号、
TDJZ-2016-HZ-008
保 07 号、TDJZ-2016
-HZ-008 质 1 号

175,500,000 . 00 3,061,484 . 37 85,168,734 . 10 5,400,000 . 001,569,780 . 00100 . 00

序
号

资 产
形态

债务
人所
在地

债务人名称 本金余额 利息 债权本息 担保人

担 保
物 及
其 他
情况

1
债 权
资产

济宁
山东省济宁市
医药(集团)总公
司梁山分公司

90,646 . 00 4,186,546 . 44 4,277,192 . 44
山东省济宁市医药(集
团)总公司

无

2
债 权
资产

济宁
山东裕泉生物
能源有限公司

429,869 . 00 25,636,368 . 09 26,066,237 . 09
山东裕泉生物能源有限
公司、刘广增、郭福军

无

3
债 权
资产

济宁
山东省梁山县
兴华面粉厂

300,000 . 00 18,417,146 . 42 18,717,146 . 42
梁山白云棉业有限公
司、郭本成

无

4
债 权
资产

济宁
梁山长虹专用
车制造有限公
司

12,340,000 . 00 7,753,835 . 29 20,093,835 . 29

山东汇统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梁山亚隆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梁山新宇
车业研发制造有限公
司、庞云、马广民、王华
美、谢国民、谢来新

5
债 权
资产

济宁
梁山亚隆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

2,803,100 . 66 481,643 . 40 3,284,744 . 06

梁山新宇车业研发制造
有限公司、梁山长虹专
用车制造有限公司、王
华美、谢来新、谢国民

6
债 权
资产

济宁
梁山翔宇纺织
有限公司

0 . 00 654,769 . 97 654,769 . 97
山东梁山嘉华漆业有限
公司

7
债 权
资产

济宁
梁山盛鑫集团
专用车有限公
司

6,979,999 . 91 880,235 . 55 7,860,235 . 46

山东梁山沃德面粉有限
公司、山东臻嘉食品进
出口有限公司、山东梁
山沃德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杨冠峰、王小云

8
债 权
资产

济宁
梁山富强挂车
制造有限公司

1 . 00 410,851 . 00 410,852 . 00

梁山正兴挂车制造有限
公司、梁山众运工贸有
限公司、梁山宇畅工贸
有限公司、李显军、王敬
峰、董爱英、孟庆素、张
双红、李栋梁、胡记生、
李红霞、康怀兰、张丽

9
债 权
资产

济宁
梁山凤园海产
品销售中心

0 . 00 66,938 . 62 66,938 . 62 -

10
债 权
资产

济宁
梁山东风肉类
制品有限公司

3,710,501 . 00 11,601,650 . 76 15,312,151 . 76

梁 山 天 昊 食 品 有 限 公
司、山东臻嘉食品进出
口有限公司、山东梁山
沃 德 汽 车 制 造 有 限 公
司、梁山县嘉利黄牛养
殖有限公司、孙月霞、张
景芝、王爱灵、张景忠、
陈秀英、毕于斌、张凤
环、潘世殿、王崇文、张
希远、刘春先

11
债 权
资产

济宁
梁山东方糖酒
有限公司

0 . 00 23,804 . 06 23,804 . 06 -

合计 26,654,117 . 57 70,113,789 . 60 96,767,907 . 17

  因下列借款人、保证人(公司)没有根据其与山东临沂河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所属营业机构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约定按期归还贷款本息，现予以公

告催收。请下列借款人、保证人及其权利继受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与我行联系，履行还款义务，承担相应责任。
特此公告。单位：人民币元      山东临沂河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14 日

借款人
发放
日期

发放金额
到期
日期

贷款本金
余额

保证人 借款合同号 保证合同号

罗小金
2019-
12-20

160000 . 00
2022-
12-18

84211 . 06
李国权、孙志迎、临沂益
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河东农商银行城南支行
个借字(2019)年第 582 号

河东农商行城南支行
保字(2019)年第 582 号

庄连军
2019-
12-25

160000 . 00
2022-
12-24

100114 . 10
马 兆 国、相 廷 军、孙 志
迎、临沂益众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

河东农商银行城南支行
个借宇(2019)年第 577 号

河东农商行城南支行
保字(2019)年第 577 号

马兆国
2019-
12-26

160000 . 00
2022-
12-25

101784 . 76
庄 连 军、相 廷 军、孙 志
迎、临沂益众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

河东农商银行城南支行
个借字(2019)年第 584 号

河东农商行城南支行
保字(2019)年第 584 号

李善良
2019-
12-26

160000 . 00
2022-
12-25

101784 . 77
秦立彬、孙志迎、临沂益
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河东农商银行城南支行
个借宇(2019)年第 586 号

河东农商行城南支行
保字(2019)年第 586 号

班全友
2020-
01-02

180000 . 00
2022-
12-26

114494 . 30
李欣欣、孙志迎、临沂益
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河东农商银行城南支行
个借宇(2019)年第 589 号

河东农商行城南支行
保字(2019)年第 589 号

裴春新
2020-
01-10

180000 . 00
2022-
12-30

90984 . 50
王广荣、孙志迎、临沂益
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河东农商银行城南支行
个借字(2019)年第 592 号

河东农商行城南支行
保字(2019)年第 592 号

陈秀宽
2020-
01-07

180000 . 00
2023-
01-06

119366 . 60
王艳利、孙志迎、临沂益
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河东农商银行城南支行
个借字(2020)年第 002 号

河东农商行城南支行
保字(2020)年第 002 号

宋慧源
2020-
01-14

180000 . 00
2023-
01-08

120512 . 01
刘广艳、孙志迎、临沂益
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河东农商银行城南支行
个借字(2020)年第 017 号

河东农商行城南支行
保字(2020)年第 017 号

薄建英
2020-
01-18

180000 . 00
2023-
01-10

101058 . 51
李居平、孙志迎、临沂益
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河东农商银行城南支行
个借字(2020)年第 029 号

河东农商行城南支行
保字(2020)年第 029 号

王学谦
2020-
01-14

180000 . 00
2023-
01-12

120512 . 01
曹玲芭、孙志迎、临沂益
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河东农商银行城南支行
个借宇(2020)年第 016 号

河东农商行城南支行
保字(2020)年第 016 号

董岳
2020-
01-16

180000 . 00
2023-
01-15

120512 . 01
邵轲森、孙志迎、临沂益
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河东农商银行城南支行
个借字(2020)年第 028 号

河东农商行城南支行
保字(2020)年第 028 号

邵轲森
2020-
01-18

180000 . 00
2023-
01-16

110706 . 82
殷松民、孙志迎、临沂益
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河东农商银行城南支行
个借字(2020)年第 031 号

河东农商行城南支行
保字(2020)年第 031 号

贾俊庆
2020-
01-21

160000 . 00
2023-
01-17

112238 . 44
薛守金、孙志迎、临沂益
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河东农商银行城南支行
个借宇(2020)年第 050 号

河东农商行城南支行
保字(2020)年第 050 号

李呈呈
2020-
01-19

180000 . 00
2023-
01-18

90984 . 50
陈修让、孙志迎、临沂益
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河东农商银行城南支行
个借字(2020)年第 036 号

河东农商行城南支行
保字(2020)年第 036 号

尹辰昱
2020-
01-20

180000 . 00
2023-
01-18

120309 . 61
袁伟龙、孙志迎、临沂益
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河东农商银行城南支行
个借宇(2020)年第 022 号

河东农商行城南支行
保字(2020)年第 022 号

催收公告

淄博市张店区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与淄博市张店区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签署的《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已将其该公告资产清单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淄博市张
店区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并在 2019 年 12 月 9 日山东法制报就债权转让及催收进行了联合公告，在 2022 年 11 月 17 日山东法制报
就债务催收进行了公告。
　　淄博市张店区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资产清单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包括
承债主体和清算主体等)，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淄博市张店区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
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清算主
体代为履行义务及/或履行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注：1、催收公告清单列示截至 2016 年 2 月 20 日的贷款本金和利息余额，2016 年 2 月 20 日之后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淄博市
张店区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的本金及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因诉讼执行形成的相关费用由债
务人和担保人向淄博市张店区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支付；2、催收公告资产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等；3、公告
资产清单数额、名称如有误差，以实际金额、名称为准；4 、淄博市张店区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联系人：李梓梅，联系电话：0533-
2922775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房镇镇鲁泰大道西路 189 号)

                             　淄博市张店区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14 日
　　附：催收公告资产清单              催收公告资产清单                    单位：元

序
号

借款人名称

债权情况 担保情况

本金 利息
垫付
费用

转让债权
合计

担保人名称
金额

本金 利息

1 山东淄博田家企业集团公司 7605600 8524568 . 39 16130168 . 39 淄博金方建陶厂 7605600 8524568 . 39

2 山东省农业机械集团淄博公司18680000 36290141 . 18 54970141 . 18

3 山东电波集团厂 33140000 26115364 . 33 0 . 01 59255364 . 34
齐鲁乙烯塑料有限公司
淄博晶科电子有限公司

33140000 26115364 . 33

4 山东宝山生态建材有限公司 14679935 . 98 6837610 . 9 21517546 . 88

5 淄博塑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800000 3479336 . 87 6279336 . 87

6 淄博市张店碳酸钙厂 620000 1281831 . 96 1901831 . 96 淄博天美陶瓷有限公司 620000 1281831 . 96

7 淄博市张店区沣水镇煤炭公司1989979 3434936 . 11 5424915 . 11
淄博昌国特种水泥股份有限
公司

1989979 3434936 . 11

8 山东兴河建材工贸集团公司 3280000 4451421 . 73 7731421 . 73
淄博捷达建筑陶瓷有限公司
淄博长河建筑陶瓷有限公司
淄博市亿达社会福利建陶厂

3280000 4451421 . 73

9 淄博金沣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600000 1291779 . 4 1891779 . 4

10 淄博美沣陶瓷有限公司 3120000 4339627 . 26 52730 7512357 . 26

11 淄博长河建筑陶瓷有限公司 9629414 . 33 30747837 . 12 40377251 . 45
淄博捷达建筑陶瓷有限公司
淄博市亿达社会福利建陶厂

9629414 . 33 30747837 . 12

12 淄博金山企业集团公司 300000 637374 . 86 937374 . 86 沣水镇四角方村村民委员会300000 637374 . 86

13 淄博华信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844091 . 93 3380729 . 57 5224821 . 5

14 淄博金泉建筑陶瓷有限公司 9889590 . 22 16046544 . 09 25936134 . 31

淄博金泉建筑陶瓷有限公司
房产、设备抵押、淄博市张店
区后南定村村民委员会房
产、土地抵押

9889590 . 22 16046544 . 09

15
山东淄博金海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人 民 币
11520000 元及
美元 315828 . 21
美元

人 民 币
26977815 . 81
元 及 美 元
1580985 美元

人 民 币
38497815 . 8 1
元 及 美 元
1896813 . 21 元

淄博金泉建筑陶瓷有限公司
房产、设备抵押，淄博铝厂保
证担保

人 民 币
11520000 元及
美元 315828 . 21
美元

人 民 币
26977815 . 81
元 及 美 元
1580985 美元

16 赵永伦 40000 101572 . 73 2310 143882 . 73 曹宁、杨蓬勃 40000 101572 . 73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拟对以下资产进行处置，现予以公告：
　　拟处置资产清单 基准日：2025 年 9 月 20 日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利息及费用余额，基准日后债务人
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
的规定计算。上述债权及其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
务或履行清算责任。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若本清单中担保人名
单出现遗漏、笔误的，并不意味着本公司对其担保责任的免除，相关担保人仍须按合同约定
及法律规定承担担保责任。4、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与实际金额可能
存在差异，具体以相关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计算为准。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
考，具体信息以相关债权资料及法律文件为准。处置方式：按照《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规定的方式进行处置。交易条件：要求买受人信誉好，需按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要求支付转让价款并能够接受该资产存在的瑕疵及购买不良资产的市场风险，
交易资金来源合法。对交易对象的要求：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
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一)国家公务员、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二)参与该项资产
处置工作的相关中介机构所属人员；(三)债务人、担保人为自然人的，其本人及其直系亲属；
(四)债务企业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下属公司，担保企业及其控股下属公司，债务
企业的其他关联企业；(五)上述主体出资成立的法人机构或者特殊目的实体；(六)法律法规规
定或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认定的其他不宜受让的主体。公告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7 个
工作日止；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黄经理 
联系电话：0531-51759193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31-51759100 　联系地
址：山东省济南市奥体西路 2788 号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14 日

山东通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山东通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

签署的合同编号为信鲁-B-2022-0017 号的《资产转让协议》，约定山东通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将拥有的安徽万

基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债权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该债权对应的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其他法律文件项下的全部权益(不包含诉讼费、保全费)也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详见下表)。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特与山东通达金融租赁有

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当事人等该债权转让的事实。

　　自公告之日起，请借款人及相应的担保人或其继承人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

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

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山东通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2025 年 11 月 14 日

　　(本息计算至 2022 年 11 月 8 日) 单位：元/人民币

　　注：实际金额以生效判决书为准。

  山东通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联系人：窦先生 联系电话：18660130919 地址：合肥市包河工业区北京路 21 号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联系人：肖先生 联系电话：0531-87080330 地址：山东省

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11001 号中国人寿大厦 29 层、30 层

嘉珝贸易(济南)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债务公告
　　根据中■嘉程(青岛)资产管理

有 限 公 司 与 孙 洪 镇 ( 身 份 证 号 ：

372323196608211812)于 2025 年 10 月 9

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嘉程

(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将其持

有的嘉■贸易(济南)有限公司 100%

股权及该股权项下全部股东权利义

务转让给受让方。现就嘉■贸易(济

南)有限公司债务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嘉■
贸易(济南)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 7 0 1 0 0MAE88XLN5F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东路

6777 号万科中心 A 座 1108 　法定代

表人：刘太静　二、债务披露信息　

嘉■贸易(济南)有限公司不存在未

披露的潜在债务、法定代表人不存在

任何以公司名义借贷、担保投资等行

为、或有债务(如对外担保、未决诉

讼、仲裁可能产生的赔偿责任等)。

三、债权人申报权利方式　凡对嘉■
贸易(济南)有限公司享有债权的单

位或个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应向嘉■贸易(济南)有限公司

提交书面债权申报材料(包括但不限

于债权凭证、身份证明文件、债权金

额及计算依据等)，逾期未申报的，视

为放弃对本次股权转让相关权利的

主张。债权申报地址：【山东省济南市

历下区经十东路 6777 号万科中心 A

座 1 1 0 8 】联 络 方 式【 倪 女 士

18615601112 】电子邮箱：【84498317@

qq . com 】。四、特别声明　本次股权

转让完成后(以工商变更登记及股东

名册变更完成为准) ，嘉■贸易(济

南)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承接按《股

权转让协议》约定执行：股权变更前

的公司债务(本公告已披露的合法债

务除外)由原股东方承担，股权变更

后的公司债务由受让方及变更后的

公司承担。　转让方保证本公告披

露的债务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无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此公告。

   发布方：中■嘉程(青岛)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11 日

青岛市市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送达公告
  当 事 人 ：盖 永 京 ；身 份 证 号 码 ：
37068219XXXXXX021X ；住所：青岛市市北区同德路 73
号 5 号楼 1 单元 1301 户；电话：13395325259 ；经查，你
在市北区瑞海北路 23 号 26 号楼 101 户用砖混材料建
设院墙，圈占靠近海边的室外空间，长 17 . 7 米，宽 16
米；并开挖该房屋靠近海边一侧公共区域地下部分，
地下部分长 10 米，宽 14 米，高 3 米，上述行为未办理
相关审批手续，本机关已作出并依法送达了《限期拆
除决定书》(北综法限拆决字[2025]第 2000084 号)，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本
机关于 2025 年 5 月 9 日发布了《限期拆除公告》(北综
法限拆公字[2025]第 3000084 号)，你在法定期限内对该
行政决定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也未履
行该行政决定。现催告你于公告送达后十日内自行拆
除开挖公共场地建设的建筑物及建设的围墙，否则本
机关将强制拆除。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 30 日视为送
达。你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如要求陈述和申辩，应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五日内向本机关提出。逾期未提出
的，视为放弃此权利。本机关联系人：孙鲁宁、杨陆瑛；
本机关地址：傍海中路 11 号；联系电话：58901188 。
青岛市市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5 年 11 月 14 日

公  告
  我站办理一起海上盗窃

案，据犯罪嫌疑人供述，2023

年 11 月 20 日晚上，犯罪嫌疑

人驾驶两艘快艇在龙口海域

盗窃海参若干，规格 5-6 头/

斤，有海参养殖户在该时间被

盗窃海参的，或者在相关时间

接到报警的执法单位，看到公

告后及时与我站联系。  

  联 系 人 ：解 警 官 ，电 话

0535-3355110 。

  烟台海警局蓬莱工作站

  2025 年 11 月 13 日

青岛市市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送达公告
  当 事 人 ：厉 莎 莎 ；身 份 证 号 码 ：
41022219XXXXXX4602 ；住所：青岛市市北区瑞海北路
11 号 22 号楼 2 单元 101 户；电话：18766422008 ；经查，
你于 2025 年 5 月 29 日将市北区瑞海北路 11 号 22 号
楼 2 单元 101 户保温外墙破坏，长 3 . 42 米，宽 0 . 76
米。该行为违反了《青岛市房屋使用安全条例》第九条
第(五)项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青岛市房屋使用安全条
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你作出以下行
政处罚：责令改正并排除危险，罚款人民币捌万元整。
现依法予以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 30 日
视为送达。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自收到本决
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或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
接向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或青岛铁路运输法院、
黄岛区人民法院、城阳区人民法院和胶州市人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
起诉，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本机关将申请青岛市市
北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本机关联系人：孙鲁宁、杨陆
瑛；本机关地址：傍海中路 11 号；联系电话：58901188
青岛市市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5 年 11 月 14 日

道歉声明
尊敬的孙宝三先生：

  针对我之前在济南市天

桥区桑梓店街道办事处对你

带有侮辱性的行为，我已经充

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一行

为反映出我对法律缺乏足够

的敬畏，我的行为不仅侵犯了

孙先生的人格权利，打扰了孙

先生的正常生活，再此，我向

孙宝三先生表示真诚的道歉，

对自己之前的行为表示深刻

的检讨，从今往后，我一定注

意自己的语言行为，规范自己

的日常用语，平等、和睦、文明

与大家进行交流，希望孙先生

能原谅我的过失。希望您今后

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道歉人：李宇涵

     2025 年 11 月 7 日


